
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
2016年选拔硕博连读研究生（第二批）考核细则
根据河海大学2016年博士研究生招生公告（硕博连读）、相关文件及工作会议精神，结合水文水资源学院的实际情况，经认真讨论，制定如下考核细则：
1、 考核资格

已在河海大学博士招生报名系统中报名且符合相关申请条件的考生。
二、考核工作原则
1、坚持科学选拔，择优录取综合素质高、科研能力强的优秀硕士研究生，确保生源质量，宁缺勿滥；
2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做到政策透明、程序公正、结果公开、监督机制健全，维护申请学生的合法权益；
3、坚持全面考查，突出重点。在对考生德智体等各方面全面考察基础上，突出对专业素质、科研能力以及创新能力等方面的考核；
4、坚持客观评价。
三、考核要求
1、参加我院考核的学生，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①硕士阶段学习成绩证明（研究生秘书盖章）；
②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、所获专利及其他原创性研究成果的陈述和证明；
③河海大学硕博连读申请表，面试前填好个人基本信息，面试时交给面试考官；
④《河海大学硕博连读专家推荐书》（2份）。《专家推荐书》应由两名与本学科相关的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出具（其中一名专家应为申请人硕士阶段导师）； 
⑤《河海大学2016年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》。
2、申请学生所提供的信息必须真实，如查出有不符事实的信息，取消其考核资格，并依照有关规定处理。
四、考核内容及方式
1、我院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材料，进行素质审核。根据素质审核结果，择优确定进入考核的候选人； 

2、考核采取面试方式进行，对学生的学科背景、专业素质、操作技能、外语水平、思维能力、创新能力以及申请人分析、解决问题以及进行创新的综合能力等进行考察；

3、申请人须向面试考核组作报告，时间8-10分钟左右，内容包括个人科研经历和成果介绍、对拟从事研究的领域的了解和看法、本人拟进行的研究工作设想及理由等。
五、考核时间地点
2016年4月28日下午2:30工程馆303 
六、其它
未尽事宜参照《关于选拔2016年度硕博连读研究生（第二批）的通知》（河海校科教〔2016〕16号）文件执行。

水文水资源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4月26日
附件：面试顺序
	序号
	学 号
	姓 名
	申请博士专业

	1
	151301010091
	孙逸群
	水文学及水资源

	2
	151301010008
	程中阳
	水文学及水资源

	3
	151310030011
	周涛
	水文学及水资源


